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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粉樂町實習生申請辦法 
 

2015 年適逢「粉樂町─臺北東區當代藝術展」十週年，邀請台灣各地的有志
學子參與暑期實習計劃，將自己的熱情和專長投身於藝術、文化及城市發展，並
從實際的展覽活動參與中，獲得寶貴的經驗和養分。 
 
★申請資格 
年滿 18 歲以上，30 歲以下，應屆就讀國內外大專院校與研究所之在學學生。 
 
★申請時間 
即日起至 2015 年 5 月 17 日止。 
 
★申請繳交資料 
1. 個人履歷（務必附上半身照片、聯絡電話、Email、申請組別）。 
2. 個人實習計畫（包含申請動機、目標、期待等）。 
3.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4. 前一學期之成績單影本。 
5. 歷年曾修習過之藝術、設計、文化創意產業等相關課程之成績單影本；非華語

系國籍者需提供中文能力證明。 
6. 個人資料保護法同意書（見附件一）。 
7. 欲申請展覽組實習者，須另外提交 1,000 字以內報告，針對下列問題擇一闡述。 

(1)「粉樂町」與環境、空間和城市的關係，並以歷年參展作品舉例說明。 
(2) 令你印象深刻的一個展覽，介紹參展藝術家和作品，以及你的觀展經驗。 

8. 其他能為自己加分的補充資料，如志工服務證明、藝文相關作品集等（紙本、
電子檔或網站連結不拘）。 

 
★文件繳交及聯絡方式 
郵寄（以郵戳為憑）或親赴本會繳交申請資料。 
收件地址：10687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258 號 3 樓 

富邦藝術基金會 展覽組（2015 粉樂町實習申請）收 
收件時間：週一至週五，10:00~17:00（國定假日除外） 
聯絡方式：富邦藝術基金會 展覽組，veryfunpark@mail.fubonar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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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流程 
1. 書面資料審核通過者，將另行通知面試時間。 
2. 面試合格者將由本基金會另行通知。 
 
★需求組別及工作內容 
 

實習組別 展覽企劃組 宣傳活動組 設計組 
需求人數 4-5 名 2 名 1 名 
實習期間 6/1-9/30 6/1-9/30 6/1-7/31 
需求時數 400 小時 200 小時 200 小時 
工作內容  志工管理：人力調度、

相關課程與活動執行 
 展覽事務：展場裝置、

展務管理與展品維護 
 教育推廣：導覽解說、

教育及宣傳活動協助
（如：講座、工作坊等） 

 其他行政事務協助 

 媒體宣傳：媒體接待、
媒體露出及效益評估、
FB 粉絲頁經營 

 異業合作：資源整合與
公關聯繫 

 宣傳活動：活動籌備及
執行協助（如：開幕式、
演唱會等） 

 網路資料庫上架 
 其他行政事務協助 

 視覺設計：展覽相
關文宣排版協助
（如：手冊、活動
edm 等） 

 其他行政事務協助 

實習福利  實習期間享有公共意外
險及旅平險。 

 依規定實習期滿，由本
基金會開具實習證明。 

 可免費參與 2015 秋季
富邦講堂所有課程（特
殊專案除外，依活動公
告為主）。 

 本實習為無給薪之職前
學習，惟完整完成本計
劃、表現良好者，另外
提供長效時數津貼。 

 實習期間享有公共意外險及旅平險。 
 依規定實習期滿，由本基金會開具實習證明。 
 可免費參與 2015 秋季富邦講堂所有課程（特殊專

案除外，依活動公告為主）。 
 本實習為無給薪之職前學習，惟完整完成本計

劃、表現良好者，另外提供獨家限量藝術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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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條件 
1. 對粉樂町、當代藝術推廣、城市文化充滿熱忱。 
2. 溝通能力強、樂於團體合作、具責任感，可配合本實習計畫工作時間與規定。 
3. 具備基本電腦文書處理能力，並於工作期間自備筆電（設計組實習者除外）。 
4. 申請展覽組及宣傳活動組實習者，須協助導覽服務/媒體接待，中文口語須表達

流暢，具備第二外語能力者更佳。 
5. 申請設計組實習者，須熟悉 Illustrator, Photoshop, InDesign 等軟體基本操作，熟

悉網頁設計佳。 
 
★實習規範 
1. 總時數低於 150 小時（宣傳活動/設計組），350 小時（展覽企劃組）者，本基

金會不開具任何證明。 
2. 值班時間需準時抵達，遲到早退須扣時數，屢犯三次且勸說不聽者，將終止實

習資格。 
3. 若無故未依班表到班乙次，將終止實習資格。 
4. 請假需於至少一週前告知基金會人員，並自行協尋代班。 
5. 實習期間於基金會取得或使用之資料文件，未經本會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對外

傳播或發表。 
6. 實習生須依約定工作時間值勤，並配合基金會人員之輔導，參與相關事務之規

劃或執行。 
7. 實習期間須遵守辦公室基本禮儀，並符合服裝儀容基本規定。 
8. 實習期間不得以本基金會實習生或員工之名義，對外發言或從事任何有損本基

金會聲譽之行為，如有不當行為或損害本會名譽之情事，除須擔負必要之法律
責任外，本會得視情節輕重，予以糾正或終止其實習資格並通知就讀系所。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名：（親筆簽名） 

本人已詳閱並了解以上實習辦法，提出實習申請即代表本人同意配合、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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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財團法人富邦藝術基金會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告知義務內容 

財團法人富邦藝術基金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規定，向
台端告知下列事項，請台端詳閱： 
一、 蒐集之目的： 
（一） 採購與供應管理。  
（二） 其他契約、類似契約或法律關係管理之事務或業務。 
（三） 財產管理。 
二、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開戶銀行及存款帳號、

聯絡方式等。】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 / 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之
保存年限（如：商業會計法等）/ 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
存期間。 

（二）地區：本國。 
（三）對象：本公司或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 
（四）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公司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得向本公司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本公司依法得酌收必

要成本費用。 
（二）得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得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公司因

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 
五、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

公司將無法簽訂合約或無法支付貨款等。 
================================================ 
經 貴公司向本人告知上開事項，本人已清楚瞭解 貴公司蒐集、處理或利用本
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 
               受告知人：（親筆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